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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见危不救的法律规制

———从行为人入罪角度思考

◆储文俊

(广西大学法学院, 广西 南宁５３００００)

【摘要】对于见危不救,我国古代有对见危不救入罪进行规定的法律基础,当今社会上见危不救的案件层出不穷,需要

法律来进行规制和改变这一现状,不然任其发展下去,可能会让人心日益冷漠.见危不救的案例频现,使得本来可以

避免受害人损失扩大,但无人救助造成了严重后果,甚至还出现了许多见危不救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言论,长此以

往社会风气更加冷漠.我国«刑法»不认为见危不救是一种犯罪,也没有其他法律文件对见危不救问题进行规制.把

严重性的见危不救行为纳入到«刑法»之中,可以解决见危不救问题频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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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危不救问题频现

诸多学者对于见义不救等相关问题，是应当由法律规制

还是将其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问题由道德来衡量，众说纷

纭、各抒己见。 有的学说认为见危不救应当制定法律加以

规范。 还有的持反对观点，认为在没有特定的义务之下，

应当由人们内心的良知来加以约束，受人们道德品质高低的

影响。 法律规范的是对人们最低层面的要求，把见义勇为

这种较高的道德品质强加于法律之中是否妥当存疑。

张舜清博士认为，“对见死不救应否实施法律制裁这一

问题，实质是道德能否法律化的问题，而道德法律化需具备

一些条件，由于见死不救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不宜对见

死不救提出法律制裁。”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通过

对前人学说、经验的总结对比，得出见危不救行为不能单纯

地“一刀切”，以是否构成违法犯罪来规定，而要对见危不

救案件进行分类，按照情节轻重进行处理。

二、见危不救的内涵

见危不救的文字意义是指，“不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

主体，对于处于有生命安全危险状态中而急需给予救助的

人，自己能够救助而明知给予救助对自己或他人无危险而竟

不予救助的行为。”范忠信教授对见危不救的定义是“见危

不救，泛指在一切他人危难时漠然处之，不予救助的态度或

行为。”大部分的学者对被救助者处于危难状态没有争议，

有分歧的地方在于救助他人的人是不是负有特定义务的主

体。 有的学者对此持包容态度，认为被救助者可以是负有

特定义务的人，也可以是其他的没有利害关系的陌生人。

有的学者则认为救助他人的人应当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人，

这样的主体才是他们所认为的见危不救的主体，而负有特定

义务的那些见危不救的主体是不同于不负有特定义务主体

的，对于两种主体不同的见危不救行为，应当进行区分。

这种主体的是区分有必要的，但这并不是划分见危不救

行为的标准。 看待这种行为，要站在一个宏观的视角，把

所有的具有见危不救典型性的行为都进行分析和考虑。 范

忠信教授对于见危不救定义的观点较为妥当。 当然，对于

见危不救的定义，学者之间不仅存在着主体之间的差异，对

于客观的表现形式也存在较大的差别。 综合各类观点，见

危不救是行为人在有救助能力的情况下，遇到他人处于危难

状态，视而不见的行为或状态。

三、见危不救的分类

见危不救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

依据见危不救救助者主体的不同，分为负有特定义务主体的

见危不救和一般行为主体的见危不救。 其中负有特定义务

的主体中也存在着几种不同。 (１)负有国家规定的或者职务

上规定的义务；(２)因为救助人主体曾经的作为，也就是先

行行为而产生的义务；(３)由于人身权关系而产生的救助义

务，例如，夫妻、父母子女、监护关系等。

第二类是对见危不救的客观方面的不同为标准所进行的

划分，这里借鉴了范忠信教授的观点“见危不救具体来说包

括以下五类：(１)不报告他人危难；(２)不救助他人危难；

(３)不应公务员请求协助救难；(４)不为他人申冤；(５)拒绝

协助追捕罪犯。”其中前三者比较容易理解，就不再作过多

的阐述。 不为他人申冤是指行为人具有为他人解除嫌疑或

者冤屈的能力和证据却不作为，任由事态发展。 拒绝协助

追捕罪犯是指行为人在公职人员追捕罪犯、逃犯、嫌疑人

时，具备帮助公职人员的能力，有罪犯、逃犯、嫌疑人隐匿

地点的信息，却故意隐瞒，默示拒绝帮助的行为。 上述范

教授的观点虽然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把后三种行为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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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见危不救的行为类型中，太过于宽泛。 上述的后三种行

为，行为人虽然也有漠然旁观的态度，但并不能决定性地影

响事态的发展，因此，这样的见危不救的行为类型太宽泛

了，导致见危不救的范围涵盖过大，反而不利于见危不救类

型化研究。 就解决见危不救问题来看，第一种分类更为

妥当。

四、解决见危不救问题的争议

对于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应当入罪，学者们众说纷纭，且

观点各有利弊。 有的学者不赞同见危不救入罪，正如法谚

所表述的“法律对不仁义者无可奈何”，认为法律不应当强

求人们改变其固有的自私人性。 美国著名的学者博登海默

认为，“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随着其他国家的发展，帮

助处于严重危难中的人的义务，会在某些适当的限制范围内

从普通道德领域进入强制法律领域”，可以看出这位著名的

法学家对道德义务法律化的用词十分谨慎，法律作为普通民

众进行社会行为时的最低底线是不能够对民众做出较大程度

的增加义务性规定的，否则就达不到良法善治的效果了。

严格限制见危不救行为的入罪是比较妥当的，若不作为将会

有严重的后果。

如果考虑将见危不救认定为是一种犯罪，那么就需要搞

清楚见危不救的中所涉及的危险状态，是怎样类型的一种危

险，是现实而紧迫的一种危险，还是一种可能存在的风险。

还有对见危不救中危险的程度是否要作出区分，是可以致人

死亡的危险，还是致人重伤的危险，也有可能仅是轻伤或者

是轻微伤。 对这些做出区分是必要的，这对分析该类行为

是否应当由法律规制，什么程度的危险该由法律规制，什么

样的危险状态值得设置法律去规范。

五、从法理角度考察见危不救入罪

(一)严重性的见危不救入罪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

上面已经提到过，严重性的、造成较为恶劣后果的见危

不救行为入罪(那么在后面提到这种见危不救时，我们就以

严重性的见危不救来表述)，这种严重性的见危不救的危害

是巨大的，如果不进行处罚的话，可能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

不良的价值导向，由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个人心

态，演变成全社会人心之淡漠。 对于个人要求的层面，还

有着“友善”的倡议，这也是国家在道德和价值观层面对社

会上见危不救行为的回应。 这种价值观念能够引起全社会

的共鸣，因为这本来是中国人对“仁善”这一价值观念的崇

尚、追求。 从古至今，我们认为人都应当有恻隐之心，见

义勇为是我国崇尚的传统美德，所以设定严重性的见危不救

入罪有其价值观基础。

(二)严重性的见危不救入罪符合秩序价值的追求

秩序作为法的价值之一，反映在社会秩序之中，社会秩

序是由众多的社会关系结合而成的。 虽然仅仅只谈秩序太

过于空泛，但是秩序在某种情况下类似于习惯，一旦形成社

会上的个体，就会按照其固有的思路和处事模式去做，几乎

没有人会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去主动去打破固有的规

则，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体现在了法的稳定性之上。 既然要

将严重性的见危不救入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打破原

有的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旧的默认规则，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

有利于社会运转的秩序，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能够用于去

帮助他人，甚至在内心形成一种确认。 当自己处于需要救

助的境地时，会有人来救助自己，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循

环。 当然，在形成这种和谐秩序之前，首先要解决扰乱秩

序的那些人，也就是被救助了反而诬告救助者的人，只要这

一问题得到解决，形成良好的秩序就指日可待。

(三)从实用主义的立场上来看严重性见危不救入罪

实用主义最大的优点在于解决社会上存在的问题，而法

律作为对社会关系的一种规范，解决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是其

价值所在。 当严重性的见危不救行为出现后，会导致社会

上的良好的价值观受到冲击，人心逐渐冷漠。 社会上类似

的问题层出不穷时，当道德无法对该类行为进行矫正时，法

律就应当发挥其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引领整个社会的价值

导向，对这类伴随着严重后果的见危不救行为进行规范，以

杜绝类似的恶性案件的发生。

六、见危不救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严重性见危不救道德已经无法约束

道德和法律都是对普通民众具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但

两者在强制力上存在差别，道德对于某类人来讲，可以说是

没有强制力，完全对其起不到任何的约束作用，这也就导致

了发生大众都谴责的见死不救的恶性事件时，法律什么都做

不了，只能任由这种不好的社会风气扩散。 法律存在着固

有的局限性，但这并不代表立法者不能亡羊补牢，只有以法

律的强制力对该类事件进行规范，将底线道德法律化，才能

降低该类事件的社会危害性。

(二)严重性的见危不救危害社会秩序

如果社会上的人都对其他人处以漠视态度，这将对我国

传统的乐于助人、善良勤劳的价值观念产生冲击，不利于传

统文化的发展和国家所提倡的文化自信的建立。 严重性的

见危不救还会对社会利益造成不良的影响，从功利主义的角

度来看，其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从公共利益的角度

来看，这种行为不仅不符合公序良俗的要求，同时，也违背

了社会利益，只顾自己一己私利，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较大。

严重性的见危不救还会对健康、良性的社会秩序造成冲击。

(三)我国古代法制为见危不救入罪提供了文化价值基础

我国传统文化推崇“仁、义、礼、智、信”，作为人立

身于世的行为准则，古代对于类似于见危不救、见死不救的

行为，律法会加以处罚。 对于见危不救入罪，我国是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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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法律基因的，有历史记忆的，将见危不救行为入罪，是

可以做到水到渠成的。《唐律·捕亡律》中规定“邻里有强

盗或杀人案发生，见呼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

者，杖九十。”《唐律疏议·杂律》中规定“诸见火起，应告

不告，应救不救，减失火罪二等。”《唐律》中的规定，符合

见危不救类型，并且从量刑上来看较为严格，法律对于民众

的要求，甚至高于现代法律对于公众的要求。

七、有关见危不救入罪的立法建议

(一)严重性见危不救的主体设定

见危不救可以按主体不同进行分类，分为负有特定义务

的见危不救和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见危不救。 首先，负有特

定义务的人见危不救是一定构成见危不救罪的，甚至比一般

性的主体，也就是不负有特殊义务的人的恶性还要大，应当

受到更重的处罚。 但是，这类负有特定义务的见危不救的

行为人的罪名，不应当由本文中的见危不救罪来判定，而应

当由与其主体身份相对应的罪名来判定，如国家工作人员见

危不救应当以玩忽职守罪来定罪量刑。 因此，这里所提到

的见危不救的主体，应当是有救助能力的一般主体。

(二)严重性见危不救犯罪的主观方面

由于本罪的恶性在刑法条文中并不是特别的严重，因此

在设计该罪名时，应当在主观方面不应当考虑其过失情况而

入罪。 这里只考虑见危不救行为人的故意情形，并且这种

故意绝不可能是直接故意，只能是作为心理上放任的间接故

意。 如果行为人有主观上的故意，那么这可能就不应当由

见危不救罪来规制了，行为人可能是该损害结果的始作俑

者，而不是一个漠视的旁观者。

(三)严重性见危不救犯罪的客体

这里的客体界定也存在着争议，严重性的见危不救的客

体应当包括他人的人身权益、社会重大的公共利益，而不包

括他人的财产权益。 这是由于这里主要是在《刑法》上加

以规定，把他人的财产安全强加于不相关的人之上不太

妥当。

(四)严重性见危不救罪的客观方面

在前文中已经对见危不救中的危险做了一些探讨，在这

里危险的程度和状态应当有所区分。 首先，行为人应当是

具有救助能力而不进行救助的情况。 其次，行为人在不进

行救助的情况下，应当是认识到受侵害人需要帮助，且认识

到若不进行帮助，受侵害人很高的概率会重伤死亡。 最

后，就危险程度来看是现实而紧迫的，并不是轻微的危害都

需他人承担责任，并且除了由救助者去救助没有其他的办法

解决。 对公共利益造成危险，应当也是处于现实而紧迫的

危险之中，并且救助人是有救助的条件和能力的。

(五)严重性见危不救罪的量刑建议

在《唐律》之中，针对见危不救的行为人规定的刑罚较

重，但是现代《刑法》需要保持谦抑性，而且危险情况出现

的原因是需要救助者的损害结果的出现，不是救助者的行为

造成的，所以法律不能过于苛责见危不救行为人。 由此，

对见危不救的量刑建议，重点在于财产处罚；而特别严重的

情况例如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造成严重恶劣影响的可以

涉及人身处罚，但应当是三年以下的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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